
「苗栗縣石虎保育推動小組」第一次會議記錄 

一、 開會時間：109年 6月 9日上午 9時主席致詞：略 

二、 開會地點：本府 201會議室 

三、 主持人：許委員滿顯兼召集人 

四、 主席致詞：略                     紀錄：徐國楨 

五、 報告事項： 

    本小組依據「苗栗縣石虎保育自治條例」第七條第

二項規定訂定之「苗栗縣石虎保育工作小組設置要點」

成立，明確賦予各位委員就本縣石虎保育施政建議與規

畫，及施政成果檢核的權責，感謝各位委員願意承擔重

任。進入會議之前，先頒發委員聘書並致感謝詞，以申

謝忱。 

    過往未法制化前成立石虎環境教育推廣小組，後更

名為石虎保育工作小組，曾表列石虎相關施政，詳請參

閱本府 108年第 1次「石虎環境教育推廣小組」保育工

作會議紀錄，該紀錄應優先進行檢核，以決定繼續列管

或解除列管。另為延續相關工作並擴大石虎保育施政，

建議相關局處若能每年自辦 2場以上石虎保育活動，則

本府一年將有 20 場次以上與石虎保育有關作為，對石

虎族群存續更有幫助，人民也會更有感。  

六、討論事項： 

（一） 昔日石虎環境教育推廣小組，後更名為石虎保育 

工作小組尚未解除列管之案件，提請討論。 
編號 內容 負責單位 處理情形進度 解除列管 繼續列管 

 

1 

清除 140線 23k~25.5K部

分綠籬、修正 140前瞻計

畫新植綠籬 

農業處林務科 已處理完畢。 

 

 

 

2 

增設警示車輛減速 LED警

示牌、遲滯石虎穿越馬路

之光學儀器。 

農業處保育科 140線已增設太陽

能 LED型警示牌 4

座、加強反光型 7

座，128線增設太

陽能 LED型警示牌

3座、加強反光型 1

座，苗 29鄉道加強

反光型 2座，合計

 

 



新增 17座。128線

新增反光板 20具。 

 

3 

23~25.5k路燈兩側之紐澤

西護欄單邊加寬 50公分 

工務處養護科 

 

 

路燈兩側紐澤西護

欄現有寬度為 80

公分，後續會往左

右各加寬 50公

分，將會有 180公

分供石虎穿越，工

程發包施作中。 

 

 

 

4 道路兩側架設防護圍網 工務處養護科 工程發包施作中。 
 

 

 

5 區間測速照相系統 警察局 本計畫核定總經

費 說 明 ( 含 變

更)：850萬元 

一、工程資訊 

(一)工期：120

日曆天。 

(二)開工日期： 

109年 3月 6日。 

(三)預定完工日 

期：109年 7月 

10日。 

施 工 進 度 ： 60

％。 

 
 

 

6 加強取締超速勤務 警察局 案內路段由本局

交通警察隊、保

安警察隊、苗栗

分局、大湖分局

編排移動式測速

照相勤務，加強

取締超速違規。

本局 108 年共取

超速違規 2,690

件；109 年至今

2,288件，已達去

年取締之 85%。 

 

 

7 大安濕地公園附近環境維

持天然 

水利處 當地保育團體建

議應改善之排水

渠道改善工程已

完工，且卓蘭鎮

公所與台電的造

 

 



林計畫已取消，

不 會 再 擾 動 石

虎。 

8 老庄溪友善動物穿越道建

置前期監測 

農業處保育科 前期監測已完成，

本年度林務局補助

研究費 165萬元、

工程費 250萬元，

辦理施工前、中、

後期監測及改善工

程及改善工程，研

究案已發包進行

中，改善工程預計

7月辦理發包。 

 

 

9 加強 140縣道石虎棲息地

流浪犬貓衝突移除及犬貓

落實傳染病疫苗防疫注射

計畫 

動物保護防疫

所 

要辦理事項最主要

是人力及物資資源

問題，曾向務局提

報計畫，最終人

力、疫苗都未獲核

定，但只要民眾通

報，本所都會去執

行，去年更在 140

線密集家戶拜訪飼

養犬貓住戶，提供

狂犬病疫苗施打及

宣導民眾看管家

犬、家貓，並偕同

台灣之心愛護動物

協會辦理犬貓絕

育。往後，卓蘭到

三義路段，捕犬車

如有經過該處，會

加強巡邏。亦請公

所協助巡邏。 

 

 

10 依野生動物保育法，公告

部分地區禁止犬獵行為，

並會同保七總隊巡查 

農業處保育科 去年研究調查發現

當地有犬獵行為

後，已於 109年 3

月 25日公告縣道

140線往南至縣界

 

 



範圍內水管橋至白

布帆大橋間及老庄

溪內國公有河川地

禁止縱放犬隻獵捕

野生動物行為，並

在公告路段往河川

地出入口豎立公告

告示牌，及協調林

政、警政及保育單

位於例行巡查勤務

中配合注意，也會

與動防所配合，加

強取締的工作。 

                                                                                                                                                                                                                           

決議：解除列管案件仍請常態性辦理，繼續列管案件請加強 

      辦理。 

 

（二）昔日石虎環境教育推廣小組，後更名為石虎保育工作 

      小組內，李璟泓委員、楊淑瀚委員及陳美汀委員各有 

      建議，有關辦理情形，提請討論。 

1.李璟泓委員建議: 

建議 140縣道或其他路殺熱點路段參考西表島的做法，將西

表島容易路殺熱點及每年路殺的數量標示於地圖上，並與租

車公司合作，遊客在租車時即宣導如何防止路殺，請遊客降

低車速;另外一方面在西表島辦理交通安全運動，以繪圖的

方式在各國中小舉辦繪圖比賽，得獎的作品印在宣導摺頁上

及碼頭上的大看板，亦有需多宣導品提供民眾領取。上述推

動保育的效果應該會比法律規範更有效。 

決議： 

謝謝李委員的建議，遵守速限或降低車速確實對石虎有很大

的幫助。本府已製作路殺摺頁地圖，未來遊客可在本縣公共

運輸、私人租車公司或觀光景點服務中心輕易取得摺頁，摺

頁內容並公開於本府網站保育專區，定期更新路殺資訊，宣

導。另繪圖比賽及公開得獎作品的方法，本府大部分的局處

單位都可推動辦理。 



2.楊淑瀚委員建議: 

移除自由犬貓效益不大，因為捕捉後又會有新的個體補充，

這是靠移除無法根絕，應當注意自由犬貓對野生動物造成危

害或衝突，甚至是資源的競爭，建議以試辦的方式在某一指

定區域公告禁止餵食自由犬貓。另回應陳委員提到禁止帶犬

貓上山，林務局在森林遊樂區因為狂犬疫病的關係，有公告

禁止攜帶犬貓進去指定區域，依據動物疾病傳播條例第 28

條制訂，以上提供給縣府參考。 

決議： 

謝謝楊委員的建議，國內已有政府單位指定區域公告禁止餵

食自由犬貓案例，避免犬貓聚集大量繁衍，影響民眾生活品

質。目前本縣尚未有狂犬病檢出。 

 3.陳美汀委員建議: 

流浪犬貓問題縣府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間，140 縣道附近盜獵

問題嚴重，犬獵及石虎保育推動需要達到平衡共處。 

決議： 

謝謝陳委員的建議，流浪犬貓管理需要龐大的人力及財源，

希望中央政府能給予支持。至於 140線已公告劃設禁止犬獵

區域，加上本府近期在老庄溪及 140線周邊架設 30部以上

紅外線自動照相機支援犬獵行為蒐證，相信對犬獵行為起了

一定嚇阻力，本府仍會加強對犬獵行為的取締，例如定期巡

視，以加重嚇阻力道。 

 

（三）有關各局處本（109）年自辦 2場次以上活動之規畫 

      說明，提請討論。 

決議： 

請本府相關局處提送今年預計辦理與石虎保育有關的活

動，由本委員會工作小組彙整追蹤，大家齊心協力做好石虎

保育工作。 

 

六、 臨時動議： 

  （一）提案人：陳委員美汀 

警察局說明區間測速系統是保障行車安全的最佳交



通設施，建議警察局加強宣導區間測速系統可以避

免駕駛人因逾越速限撞擊動物而發生車禍，以免外

界誤會野生動物。 

  決議：請警察局配合辦理。 

 

 （二） 提案人：許委員滿顯兼召集人 

本次會議有大部分的舊案解除列管，以後會議前請

各委員及各單位先提供議題，交由工作小組彙整，

並請農業處彙整本府在 140線施作之相關保育工程

設施，讓當地公所、村里知道。 

  決議：照案通過。 

   

  （三）提案人：李委員璟泓 

目前本縣有很多業者租用農地申請光電能源開發， 

對農業經營、水土保持及野生動物都有很大影響，

建議要列入追蹤。 

  決議：有關光電設施申請，依「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 

        業規範總編」第 18點「開發基地內經調查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且尚未依相關法規劃定保護區者，應 

        優先列為保育區」及同編第 17點「基地開發保育 

        與利用並重，並應依下列原則，於基地內劃設必要 

        之保育區」。又開發如另有涉及水土保持或環評審 

        查，仍須依相關程序、但書、規定辦理。綜上，業 

        者申請案仍有相應法規可約束，請本府工商發展處 

        嚴謹審查辦理。 

 

  （四）提案人：劉委員建男 

流浪犬、貓對石虎的影響不只有傳染病，還有食物

及棲地的競爭，狗群也會圍獵石虎，甚至在追逐過

程中會迫使石虎盲目穿越道路，造成路殺。我在林

務局石虎保育專家會議中，會向林務局反應，應補

助縣府動物保護防疫所必要的人力及物資。 

  決議：感謝劉委員的協助。 



 （五）提案人：陳委員美汀 

我個人在 140線南岸河床架設的紅外線自動照相機

都有拍到犬、貓，希望縣府接下來在河床地施作公

共工程前，能先做一些基礎調查。 

  決議：請本府工程單位確實依苗栗縣石虎保育自治條例規 

        定辦理。 

 

 （六）提案人：陳委員美汀 

收容對動物保護防疫所是一個很大的負擔，目前政

策偏向動物絕育後部分個體野放，建議應適度安

樂，如必須野放，應回原先捕獲地，若異地野放，

犬隻容易因環境的陌生而緊張，變得更加兇悍，影

響當地居民及生態間的平衡。希望不要在上個問題

還未解決前又製造下一個問題。 

  決議：請本府動物保護防疫所配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物 

        保護政策及動物保護法修法規定辦理。 

 

七、散會：中華民國 109年 6月 9日 12時                                                                                                                                         


